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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县（市）区人民政府，各开发区管委会，市政府各部门，各有关单位：
为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，引导鼓励企业开展自主创新科研实践，优化科技成果转化路径，推进大众创业、万众创新，促进经济增长向创新驱动转变，按照“先认定后补助”原则，经研究论证，市政府决定，制定如下政策。
一、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补助资金
经认定的国家级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给予50万元经费资助，省级20万元，市级10万元。其中，对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资助经费的50%，作为产业技术路线图制定单位补贴资金，其余部分作为项目研发补助资金和联盟运行管理资金。
二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重点实验室及科技企业孵化器等补助资金
经认定（备案）的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、重点实验室、企业技术中心、工程研究中心、工程实验室、科技企业孵化器、众创空间、产业技术创新平台等，给予50万元补助资金，省级20万元，市级10万元。
三、院士专家工作站补助资金
经中国科协批复的省级院士专家工作站示范单位给予50万元补助资金，经省科协批复的省级院士专家工作站给予20万元补助资金，经市科协批复的院士专家工作站给予10万元补助资金。
四、示范单位补助资金
经认定的国家级示范单位（创新型产业集群、农业科技园区、火炬计划特色产业基地、可持续发展实验区、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示范基地、知识产权保护规范化市场等）给予50万元补助资金，省级20万元。
五、市科技型中小企业投融资服务平台科技金融项目补助资金
对企业单个科技信贷和专利质押融资补助资金项目，按年度实际付息额给予资金补助，最高不超过20万元。企业通过融资租赁方式，取得大型科研仪器和装备的，按融资租赁额的20%给予补助，最高补助额不超过50万元。
鞍山市产业（创业）投资引导基金重点对市科技型中小企业予以融资支持。
六、高新技术企业补助资金
首次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给予20万元补助资金，通过重新认定的给予10万元补助资金。
七、技术交易合同登记和技术转移机构办公经费资金补助
企事业单位在1个自然年度申报技术项目交易累积金额达到100万元以上的，且排名在全市前5位的，分别给予补助资金20万元（第1—3位）、10万元（第4—5位）。技术项目的买卖双方皆是我市的企事业单位的，只发放一份补助资金，买卖双方各得补助资金的50%。
在鞍山市新设立的技术转移机构（技术交易合同登记服务站），对开办经费及办公经费补助资金10万元。经认定的国家级技术转移机构给予50万元经费资助，省级20万元。
八、发明创造补助资金
对我市企事业单位及个人申请的国内发明专利给予1000元补助资金，授权后每件给予2000元补助资金；对国（境）外发明专利申请，给予1万元补助资金；对取得外观设计专利权的，给予500元补助资金。
其中，规上工业企业首次申报发明专利的，授权后给予5000元补助资金；首次申报实用新型专利或外观设计专利的，授权后给予1000元补助资金。
对达到国家级《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》的单位给予20万元补助资金，达到省级《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》的单位给予10万元补助资金。对于被取消称号后，再次申报获得称号的，不再补助。
九、高端科技人才引进培养政策补助资金
高端科技人才来鞍投资创（领）办科技型企业，处于扩张期或产业化过程中流动资金不足，由风险资金提供担保的，按照发生担保额同期贷款利率，给予总额不超过100万元贷款贴息补助。以知识产权质押获得银行贷款的，贴息总额不超过100万元。
高端科技人才来鞍实施重大自主创新成果转化项目，能够产生巨大效益的，可按技术合同交易额的15%予以资助，最高不超过200万元。
高端科技人才来鞍创业的，作为发明人获得授权的国内职务发明专利，每项专利给予4000元的费用补助；获得的国（境）外职务授权发明专利，每项专利给予5万元/国（境）的费用补助，总补助金额最高不超过20万元。
建立人才服务平台的单位,每年成功引进10名以上（含10名）高端科技人才的，给予最高20万元资助。
十、创新创业大赛奖励资金
企业、团队参加中国创新创业大赛，获得一等奖给予15万元奖励资金，获得二等奖给予10万元奖励资金，获得三等奖给予5万元奖励资金;参加辽宁省创新创业大赛，获得一等奖给予5万元奖励资金，获得二等奖给予4万元奖励资金，获得三等奖给予3万元奖励资金。参加鞍山市创新创业大赛，获得一等奖给予3万元奖励资金，获得二等奖给予2万元奖励资金，获得三等奖给予1万元奖励资金。
本政策中所指的“经认定的资质”均指各级科技、知识产权、发展改革、经信部门认定后获得的资格，本政策由市科技局负责解释，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市科技局、市发展改革委、市经济和信息化委等有关部门负责受理各项资金申请。
 
 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鞍山市人民政府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2016年7月2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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